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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數 卷數 品名 內容 三持 

1  

 

種性品 種性 第一種性持 

2 第三十五卷 發心品 初發心 第二發心持 

3  自他利品 (i) 菩薩學習

什麼 

(所學處) 

 

 

 

 

 

 

 

 

(ii) 菩薩如何

學習 

(如是學) 

 

 

 

 

 

(iii) 什麼樣的

菩 薩 在

學習 

(能修學) 

 

 

 

 

 

 

 

 

 

菩提分法 

 

 

 

 

 

 

 

 

 

第三覺分持 

4 第三十六卷 自他利品 

真實義品 

5 第三十七卷 威力品 

6  成熟品 

7 第三十八卷 菩提品 

8  力種性品   

9 第三十九卷 施品 

10 第四十、四十一、

四十二卷 

戒品 

11 第四十二卷 忍品 

12  精進品 

13  

第四十三卷 

靜慮品 

14  慧品 

15  攝事品 

16 第四十四卷 供養親近無量品 

17 第四十四、四十

五、四十六卷 

菩提分品 

18 第四十六卷 菩薩功德品 

 

 

太虛法師提示慈宗三要： 

1. 常誦《上生經》 --- 經 

2. 守持《瑜伽菩薩戒》及每月誦戒 --- 律  

3. 思惟《瑜伽師地論》之〈真實義品〉 ---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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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菩薩地＞第十五 1初持瑜伽處真實義品第四 

第四節真實義品(大正 30，486b～491b5；披尋記 2，p.1171) 

 

〈真實義品〉內容大意： 

1. 二種真實 

1.1如所有性 

1.2 盡所有性 

2. 四種真實 

2.1世間極成真實 

2.2道理極成真實 

2.3煩惱障淨智所行真實 

2.4所知障淨智所行真實 

3. 隨義分別真實義 

3.1所證真實理體無二 

3.2菩薩修空勝解空成無上菩提廣大方便 

3.2.1 正了生死及不了生死 

3.2.2 於涅槃無恐怖、願樂及有恐怖、願樂 

3.3 入法無我證離言法的二智行 

3.3.1 離諸分別 

3.3.2 獲得多種殊勝的利益 

3.4 辨乘御無戲論理能正修行 

4. 離言自性的論證 

4.1 破斥四相違 

4.1.1 多體相違失 

4.1.2 雜體相違失 

4.1.3 無體相違失 

4.1.4 稱體相違失 

4.2破斥二失壞 

5. 離言自性的教證 

5.1 《轉有經》 

5.2 〈義品〉 

5.3 《散他迦多衍那所說經》 

6. 諸佛起言說意 

7. 愚夫不了離言法起八分別、生三種事 

8. 為了知分別過修四尋思、四如實智 

9. 愚夫闇故起分別墮流轉 

10. 菩薩依智了分別故能得自在果  

11. 總結顯勝 

綜括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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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種真實 

依如所有性，諸法真實性， 

依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 

如是諸法真實性 、一切性，應知總名真實義。 

 

真實義 tattvārtha (reality-object 真實境) 

(1) 如所有性(如其所具有的存在性質) 諸法真實性(suchness of dharma) 

(2) 盡所有性(包含全部其所具有的存在品類) 諸法一切性(totality of dharma) 

 

2. 四種真實 

2.1 世間極成(共許，為世人所認同)真實(凡夫認識的真實境)： 

一切世間，於彼彼事(vastu，object-base，thing，指色法、心法)，隨順假立

(約定俗成，形成相同見解)，是名世間極成真實。 

 

2.2 道理極成真實(凡夫及聖者依道理所認識的真實境)： 

諸智者依止現量、比量及至教量，極善思擇所知事(jñeyaṃ vastu，作為認

知對象的事物 )，由證成道理所建立義，是名道理極成(為智者所認同、

共許)真實。 

 

2.3 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 (除去以我執為首的煩惱障後，二乘聖者依無漏智所

認識的真實境)： 

(i)若無漏智(無分別的出世間智)、 

(ii)若能引無漏智(以加行智如理作意，緣似真如相為境的世間智)、 

(iii)若無漏後得世間智(證得根本無分別智之後而起有分別的智慧) 

(總此三智)所行境界(gocara-viṣaya，activity domain，活動範圍)，是名煩惱

障淨智所行真實。 

 

2.4 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除去以法執為首的所知障後，如來依無漏智所認識

的真實境。) ： 

從所知障得解脫智所行境界，當知是名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 

 

3. 隨義分別真實義 

3.1所證真實理體無二 

 

又安立此真實義相(真實義的特徵)，當知即是無二所顯。所言二者：謂有、

非有。 

此中「有」者：謂所安立「假說自性」(prajñaptivāda svabhāvatā，intrinsic nature 

of conceptual designation)。 

言「非有」者：謂即諸色假說自性，乃至涅槃假說自性，是名「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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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非有」二俱遠離法相所攝(包含)真實性事(vastu, object-base, 一

切有為、無為法的「離言自性」，nirabhilāpya svabhāvatā，具有語言所無法

表達的本質，ineffable intrinsic nature)，是名無二(離有、離非有)。 

由無二故，說名中道(不偏於任何一方之中正之道)，遠離二邊；亦名無上。

(所證的真實理體無二，這是智所行的真實(tattva) 境界。) 

 

3.2菩薩修空勝解空成無上菩提廣大方便 

3.2.1 正了生死及不了生死 

 

以諸菩薩處於生死，彼彼生中修空(包括我空及法空)勝解，善能成熟(自

身的)一切佛法(buddha-qualities，覺悟功能等素質)及諸有情(聲聞種性、

獨覺種性、菩薩種性、無種性皆是所要成熟的對象)。 

又能如實了知生死(非如凡夫愛著生死)，不於生死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

(如聲聞獨覺)。 

 

3.2.2 於涅槃無恐怖、願樂及有恐怖、願樂 

 

又諸菩薩，由習如是空勝解故， 

則於涅槃不深怖畏(非如凡夫以為涅槃是斷滅故生怖畏)，亦於涅槃不多

願樂(非如二乘怖畏生死苦故深樂涅槃)。 

 

3.3 入法無我證離言法的二智行 

 

二、明入法無我知離言自性證二智行相（披尋記 2，p.1183） 

      （一）離諸分別 

 

又諸菩薩，由能深入法無我智，於一切法離言自性，如實知已，(通)達無(有一)

少法(的實自性)及(無)少品類(實差別、不同種類)可起分別； 

唯取(gṛhṇāti, apprehend, 領悟)其事(vastu-mātra, mere-object-base，the thing in 

itself，唯事、此語言所無法表述的「唯事」，亦即事物本身的真實樣態，乃是

離言的有為法)， 

唯取真如(tathatā-mātra, mere-suchness、唯真如、法空，乃是離言的無為法)。 

不作是念：此是「唯事」，是「唯真如」(之概念分別)；但行於義(course in the object, 

carati [行、course, the act of moving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in the object 

[artha、義、境]，以法無我智行解離言自性的真實對境，所以是真實有，而此離

言自性包括真如[無為法]和唯事[有為法])。 

 

https://cdict.net/q/The
https://cdict.net/q/act
https://cdict.net/q/of
https://cdict.net/q/moving
https://cdict.net/q/from
https://cdict.net/q/one
https://cdict.net/q/point
https://cdict.net/q/to
https://cdict.net/q/another


《瑜伽師地論》卷 36 

 5 

 

      （二）獲多勝利 

  A、得最勝捨 

 

如是菩薩(以法無我)行勝義(arthe parame caran, coursing [caran] in the 

absolute object [arthe parame])故， 

於一切法平等平等(於離言自性的有，與假說自性的非有，「有」與「非

有」都不執著而無分別)，以真如慧如實觀察； 

於一切處具平等見、具平等心、得最勝捨(upekṣā, supreme equanimity, 平

等而住，住於最殊勝寂靜的第四禪之「捨」。第四靜慮得「捨念清淨」，

即「捨清淨」及「念清淨」。「捨清淨」指心平等性、心正直性、無動轉

而安住性。「心平等性」是心能連續地保持專住的定心狀態。「心正直性」

是心離垢染的狀態。「心無動轉而安住性」指內心沒有一切擾動，明靜

而住，不苦不樂。「念清淨」是於所緣清晰明了，不會忘失。)。1 

 

  B、依修善巧 

 

依止此(最勝)捨， 

◎於諸(五)明處(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工巧明)一切善巧勤修習

時，雖復遭遇一切劬勞、一切苦難，而不退轉；速疾能令身無勞倦、

心無勞倦。 

◎於諸善巧速能成辦，得大念力(mahā-smṛti-bala-ādhāna, the support of 

the power of great mindfulness)；不因善巧而自貢高(自大、我慢)，亦

於他所，無有祕吝。 

◎於諸善巧心無怯弱，有所堪能，所行無（487c）礙，具足堅固甲冑2加

行(勇猛強悍的行動力)。 

 

  C、不空生死 

 

是諸菩薩於生死中， 

◎如如(形容菩薩於)流轉遭大苦難(歷練為因，經歷苦難而鍛練善根，增

長功德)，如是如是(相應地，correspondingly)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堪

能增長。 

◎如如獲得(增上生)尊貴殊勝，如是如是於諸有情，憍慢漸減。 

 

                                                 
1 《披尋記》（二）p.1184：「於一切處至得最勝捨者：謂從眼處乃至法處，名一切處。於此一切

無增減見，名平等見。不起分別令心雜染，名平等心。住寂靜樂，是名為捨。諸靜慮中，第四

所攝，是故最勝。」 
2 甲冑＝鉀鎧【宋】【元】【明】【宮】【聖】（大正 30，487d，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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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證得智慧殊勝，如是如是倍於他所(質)難詰(問)、諍訟、諠雜語

論、本惑(根本煩惱中的見取見)、隨惑(隨煩惱中的忿恨等生)、犯(戒)

禁現行(發起身語惡不善業)，能數觀察，深心棄捨。3 

◎如如功德展轉增長，如是如是轉覆(隱藏)自善、不求他知、亦不希求

利養恭敬。 

 

      （三）結顯所依 

 

如是等類，菩薩所有眾多勝利是菩提分(成就菩提的因)，隨順菩提(果)，

皆依彼(法無我)智，是故一切已得菩提，當得、今得，皆依彼(法無我)智；

除此(智外)，更無若劣若勝(能得無上菩提)。 

 

三、明修行正行 

 

又諸菩薩乘御(駕御、運用)如是無戲論(不符合實理、無益的言論)理，獲得

如是眾多勝利，為自成熟諸佛法故，為成熟他三乘法故，修行正行。 

 

（一）攝受善法 

 

彼於如是(以法空智攝受自己的善法及饒益有情)修正行(六度)時，  

◎於自身財遠離貪愛，於諸眾生學離貪愛，能捨身財，唯為利益諸眾生故。

(布施) 

◎又能防護，極善防護由身語等修學律儀，性不樂惡、性極賢善。(持戒) 

◎又能忍他一切侵惱，於行惡者能學堪忍，性薄瞋忿，不侵惱他。(安忍) 

◎又能勤修一切(五)明處令其善巧，為斷眾生一切疑難，為惠(贈、給予好

處)眾生諸饒益事，為自攝受一切智因。(精進) 

◎又能於內安住其心令心善定，於心安住常勤修學，為淨修治四種梵住

(brahmavihāra，修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能感大梵之果報)，為能遊戲(純

熟自在)五種神通(神足通、宿命通、天耳通、天眼通、他心通)，為能成

立利眾生事，為欲除遣精勤修學一切善巧所生勞倦。(禪定) 

 

                                                 
3 《披尋記》（二）p.1187：「如如證得智慧殊勝至深心棄捨者：此中智慧即前所說法無我智，由

自證得此殊勝智，如實了知此所行境，非是尋思分別可得，彼諸外道或有於此互相難詰，共興

諍訟，為勝聽者諠譁紛聒，是名諠語。非時而說義不相屬，是名雜語。如是諍論依諸見起，是

名本惑現行。由是因緣忿恨等生，是名隨惑現行。由是因緣發起身語惡不善業，毀犯戒禁，是

名犯禁現行。如《解深密經》說：曾見一處，有七萬七千外道，并其師首，同一會坐，為思諸

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遍推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唯除種種意解、

別異四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興諍論，口出醂，更相醂已、刺已、惱已、壞已、各各

離散。（《解深密經》一卷七頁）如是諍論多由外道尋思故起，是故此中得他所言，菩薩於此能

數觀察深見其過，於其惡見，深心棄捨，由其證得智慧殊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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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性黠慧(能了知諸法的一切性、盡所有性，不斷學習相應於法無我的

智慧故)成極真智(出世間智、了知諸法的真實性、如所有性)，為極真智

常勤修學，為自當來般涅槃(parinirvāṇa，complete extinction，圓寂、入

滅)故修習大乘。4(般若) 

 

（二）饒益有情 

◎又諸菩薩即於如是修正行時，於具功德諸有情所，常樂現前供養恭敬。 

◎於具過失諸有情所，常樂現前發起最勝悲心、愍心，隨能隨力，令彼除

斷所有過失。 

◎於己有怨諸有情所，常起慈心，隨能隨力，無諂無誑，作彼種種利益安

樂，令彼怨者意樂加行(欲傷害菩薩)所有過失及怨嫌心自然除斷。 

◎於己有恩諸有情所，善知恩故，若等若增現前酬報，隨能隨力如法令其

意望(心中希望)滿足。雖無力能，彼若求請，即於彼彼所作事業，示現

殷重精勤營務，終不頓止彼所希求，云何令彼知我無力，非無欲樂(滿

其所願)？ 

 

（三）小結 

如是等類，當知名為菩薩乘御(運用)無戲論理，依極真智(法無我的真實智

慧)修正加行。 

 

第三目 廣明離言自性（披尋記 2，p.1193） 

一、正辨離言自性 

 

以何道理應知諸法離言自性？ 

 

（一）立自宗 

A、相非有性 

 

謂一切法假立自相，或說為「色」，或說為「受」，如前廣說乃至「涅槃」。

當知一切「唯假建立」(言說相)，非有自性。亦非離彼(彼假立色等自相)

別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言說所行境界)。 

 

 

 

                                                 
4 《披尋記》（二）p.1191：「又性黠慧成極真智至修習大乘者：此說慧波羅蜜多行，謂於諸法能

了盡所有性，是名黠慧。此相應慧串習所成，由此串習出世智生名極真智；此智生已，為令圓

滿，故恒修學。又為自身令當來世煩惱障斷，所知障斷於菩薩乘聞思為先，趣勝意樂；趣勝意

樂為先，入修行相；入修行相為先，修果成滿，是名修習。即由如是修果成滿究竟出離，名般

涅槃。此菩薩乘由與七種大性共相應故，說名大乘；如〈功德品〉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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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勝義有性 

 

如是諸法，非有自性如言所說；亦非一切都無所有(有離言說的唯事、

假必依實，有依據的事才有假說)。 

如是非有(如言自性)，亦非一切都無所有(假說所依的離言自性)。 

◎云何而有？謂離「增益(名言假立)實無妄執」，及離「損減實有(離言

自性的唯事)妄執」，如是而有；即是諸法勝義自性，當知唯是無分別

智所行境界。5 

 

（二）以理廣破 

 A、斥四相違 

 

(若於諸法諸事隨起言說執著有真實性的話，會有四種不合理的過

失。) 

 

（A）多體相違失(隨名多體失) 

(按: 「說一切有部」認為：隨著事物的命名，會有相應的法體，一

個名稱對應一個法體。但事實與此不符，人們常賦予同一個事物不同

的名稱，事物就其本身雖有不同的名稱，但不會因此有眾多不同的法

體。所以「說一切有部」隨一名稱有相對應之法體的觀點，會有「隨

名有多體」的過失。6) 

 

若於諸法(dharma-s)、諸事(vastu)隨起言說，即於彼法彼事有自性者； 

如是一法一事應有眾多自性。 

何以故？以於一法、一事制立眾多假說(conceptual designations)而詮

表(以不同的名稱詮釋表達同一事物)故。7  

 

 

                                                 
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6c20～137a1)：「非有自性者：謂遍計所執。如言所說，

亦非一切都無所有者：謂依他等有也。非但依他離言，法是有；其所執非有之法，有妄情在故，

亦非一切都無所有。所以第二論云：如是非有，亦非一切都無所有，上來既明所計非有，依他，

圓成是有，故論問言：云何是有？就答中應言：若稱智離言法，依他等是。今取能照之智故，

乃至云唯是無分別智所行境界。其後得亦得緣著真法不妄，今取正緣者故，唯據無分別智。」；

《披尋記》（二）p.1194：「謂離增益實無妄執及離損減實有妄執，如是而有者：如言自性實非

有故，但由妄執增益為有；假說所依實非無故，但由妄執損減為無。如是二執證聖智已，方得

遠離，遠離此故，能會所證，義顯非無，故說名有。」 
6 參考趙東明，〈從《瑜伽論記》析論〈真實義品〉「離言自性」的語言哲學及對「說一切有部」

語言觀的批判〉，《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期，臺灣：國立台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2005。 
7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7a3～8)：「重破外計。計既云名目所詮，所詮稱名者，

如一法上有稱多名，應所目法稱眾多名、有眾多體。既能目名多，所目法體一，故知名於法上，

假立眾多詮表也。上來雖明名於法假說，亦非於一法上有一切詮表決定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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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雜體相違失 

亦非眾多假說(名稱)詮表決定(fixed definition，定義)可得(同一名字，

可以表顯不同的所詮法，「名稱」是「不決定」表詮那一義，如「樂」

一字，可以是「快樂」、「喜好」、「樂音」等)， 

謂隨一假說(名稱，如馬)，於彼法、彼事有體(tat-ātmyam, that identity，

本體，having the nature， 如馬的整體總相)、有(支)分(tat-mayatām, that 

composition、差別、不同的組成部分，如馬頭、馬翼、馬蹄、馬尾等

支分的別相)、有其自性(tat-svabhāvatā, that intrinsic nature、自相、特

性，如會跑、能負重等)；非餘假說。 

是故一切假說(conceptual designations)若具(sakala, complete，whole,

表達一法的全部、總合相)、不具(vikalaiḥ， incomplete，combination, 

表達一法的部分、差別相)，於一切法，於一切事，皆非有體、有分、

有其自性。8(否則隨說多名則應有多體，便有雜體相違的過失了。) 

 

(按:「多體相違」與「雜體相違」都是執一個名稱對應一個真實法體，

一法若有多名便有多體，但不同的區別是： 

 

(i)「多體相違」是對一法從不同的角度而可以有不同的名稱，如一個

女子可以是「母親」、「女兒」、「妻子」、「老師」等，都是指稱某一

法的總體。 

 

(ii)「雜體相違」是對一法的「整體與部分」的方面而賦予不同的名

稱，如果隨一假說而於一法上有它真實的體相、差別相、自性可得；

則說馬，就有馬的體，說馬背，又有一個馬背的體，說馬蹄又有一

個馬蹄的體等等，豈不是於馬的一個體中，又有馬背、馬蹄等個體

相雜存在，則變成多法多事了。 

 

由於這兩種都是對一法上予以多名而構成多體的過失，故可合兩過為

一種，則四種相違便只有三種相違；若將這兩種分開來理解，則成四

種相違。) 

 

（C）無體相違失(又名 「名前無體失」)   

 

又如前說色(乃至涅槃)等諸法，若隨假說有自性者，要先有事，然後

隨欲制立假說，(則)先未制立彼假說時，彼法、彼事應無自性(以隨名

方有事故，若沒有自體性，就表示法體不存在)。 

                                                 
8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7a18～20)：「彼法者，謂能詮教法等。彼事者，謂所詮

體事等。有體者，總指法之自體。有分者，別解法之差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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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自性，無事制立假說詮表(沒有所依止的事卻制立假說來詮表)，

不應道理。 

假說詮表既無所有(既沒有所依事，則應沒有假說，以假必依實故)，

彼法、彼事隨其假說而有自性，不應道理。9 

 

(若依說一切有部的觀點，名字是對應法體而假立，既然沒有法體的

存在，如何能安立名稱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D）稱體相違失(又名 「名前生覺失」)  (不能稱合離言法體而成

為過失) 

 

又若諸色(等法)未立假說詮表(命名)已前，先「有色性」[tat-ātmakam 

syāt (as)，have that self-naure、material nature, 有物質法體自身的存

在]， 

後依色性(物質之法體)，制立假說(予以相對應的名稱)攝取(認識、執

取)色者， 

是則離色(法)假說詮表(還未對事物命名前)， 

於「色想法」(rūpa-saṃjñake dharme, the ideation of form with regard to 

a dharma，取象一法而成腦中的概念)， 

於「色想事」(rūpa-saṃjñake vastuni，the ideation of form with regard to 

an object-base (thing，事物，如色法、心法)，取象事物而成腦中的境

相)， 

應起「色覺」(rūpa-buddhiḥ, cognition of form)而實不起。 

 

(我們應可以離開事物的命名而對事物有所覺知才是，那麼名稱就屬

多餘的，因為不用安立名稱已可以對此法有所認知。但實際上，我

們無法在對事物命名前，就對事物的「想法」、「想事」有所覺知或

瞭解其意義，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是離不開語言概念活動的)。10 

 

 

                                                 
9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7a24～b1)：「要先有所詮事體，然後隨情所欲制立假。

汝既言隨名，即稱目有所目者；先未制立假說名前，彼所詮事應無自性。以隨名方有事故，即

名未起前，彼事無也！未起名前，彼事既無，而現詮表能詮之名，不應道理！假說之名，既無

所有所詮法事，隨能詮名有自性，不應道理！展轉破之。」；《披尋記》p1195：「又如前說色等

諸法至不應道理者：謂先有事然後隨欲制立假說，此應道理。若許爾者，便不應言隨假言說有

其自性；若不許者，無事為先而有所說，不應道理；隨其假說謂有自性無體相違，故不應理。」 
10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大正 43，137b5～12)：「若是者，是則離色外，假說詮表，以後依

色性，制立假說故。如嬰孩等，初生等時，先見色性，後若依色性，制立假說者，此嬰孩兒，

於色根法、於色根事，應起色覺而為色解。此嬰孩兒，先見於色，後不依色，而起色解，故知

先有色性，後依色性制立假說者，不應道理！而何嬰孩兒，而實不起色等覺解。由此因緣道理

故，當知諸法離言自性。」 


